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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其所任职、持有权益公司的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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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

书 
指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各方不再续签，

一致行动关系及表决权委托自动终止引起的权益变动 

公司、上市公

司、光库科技 
指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发科技、信息

披露义务人一 
指 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XL Laser、信息披

露义务人二 
指 XL Laser (HK) Limited，注册于香港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三 
指 Wang Xinglong 

信息义务披露人 指 
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XL Laser (HK) 

Limited、Wang Xinglong 

华发集团 指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国资委 指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5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华金街 58 号 3501 办公-1 

法定代表人 郭瑾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74574.97874 万元 

成立时间 2019 年 6 月 6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3BUA55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3.06%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

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集成电路芯片

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光

电子器件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

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

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

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池制造；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

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储能技术服务；电子元

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园区管理服务；创业空间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华金街 58 号 3501 办公-1 

联系电话 0756-3612803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发科技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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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董事长、总经理 郭瑾 女 中国 中国珠海 无 

副董事长 陈宏良 男 中国 中国珠海 无 

董事 

谢浩 男 中国 中国珠海 无 

郑顺添 男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谢辉 男 中国 中国珠海 无 

（二）XL Laser (HK) Limited 

公司名称 XL Laser (HK) Limited 

住所 
Flat/Rm 1303, 13/F, Ho Lik Centre 66A, Sha Tsui Road,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 Wang Xinglong 

注册资本 10,000 港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6 月 26 日 

公司编号 2113406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公司 

股东及出资比例 Wang Xinglong 100% 

XL Laser 除持有本公司股份外，未实际开展业务，亦未有其它任何投资。

XL Laser 为一人公司，主要负责人为 Wang Xinglong。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XL Laser 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如下： 

职务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董事 Wang Xinglong 男 美国 中国珠海 是 

（三）Wang Xinglong 

姓名 Wang Xinglong 

性别 男 

国籍 美国 

护照号码 561830*** 

住所/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创新三路 399 号 

长期居住地 广东省珠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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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是 

在公司任职情况 联席董事长、总经理 

（四）XL Laser 与 Wang Xinglong 先生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 XL Laser 与 Wang Xinglong 先生

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光库科技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发科技在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业务范围 

1 

珠海华金

资本股份

有限公司 

华金资本 000532.SZ 28.45% 

投资及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创新产业

园区建设及运营；企业管理及咨询；交易

平台的投资及运营；微电子、电力电子、

环境保护产品的开发、生产及销售；电力

生产和电力开发；信息技术、生物工程；

新技术、新材料及其产品的开发、生产和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华灿光电

股份有限

公司 

华灿光电 300323.SZ 19.08%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电子材料与器件、半

导体照明设备、蓝宝石晶体生长及蓝宝

石深加工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经营

租赁；集成电路和传感器的研究开发、加

工制造，并提供技术服务；自有产品及原

材料的进出口。（上述经营范围不涉及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



 

8 

 

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业务范围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3 

方正科技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方正科技 600601.SH 23.50%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软件，非危险品化工

产品，办公设备及消耗材料，电子仪器，

建筑、装潢材料，百货，五金交电，包装

材料，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税控收款机。【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4 

北京迪信

通商贸股

份有限公

司 

迪信通 6188.HK 19.10% 

批发、零售通信设备、移动通讯产品、金

属材料、办公设备、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仪器仪表；维修移动电话；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该企业2008年1月29

日前为内资企业，于2008年1月29日变更

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上市公司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发科技的控股

股东华发集团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业务范围 

1 

珠海华发

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华发股份 600325.SH 

华发集团

及一致行

动人合计

持股

28.49% 

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批发零售、代

购代销：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金）、

建筑五金、五金工具、电子产品及通信

设备（不含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化工

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

化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华发物业

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华发物业

服务 
0982.HK 

华发股份

通过附属

公司合计

持有

40.68% 

主营物业管理服务及相关增值服务，涵

盖住宅物业、商办公建物业、资产运营、

城市及市政服务、电梯工程、楼宇智能

化、社区生活服务、安保服务、餐饮服

务等全链条服务体系。 

3 

香港庄臣

控股有限

公司 

庄臣控股 1955.HK 

华发集团

及一致行

动人合计

持股

44.25% 

香港首屈一指的环境卫生服务供应商,

提供的环境卫生服务范围广泛,包括提

供楼宇清洁服务、公园及康乐中心清洁

服务、街道清洁服务、院校清洁服务及

其他清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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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业务范围 

4 

深圳市维

业装饰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维业股份 300621.SZ 29.99%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的购销；建筑幕墙专项设计与

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

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施工；自有物业

的租赁和管理。 

5 

日海智能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日海智能 002313.SZ 16.67% 

销售通信配套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配线

设备、光电子产品、光模块、波分复用

设备、光电器件、连接器件和网络机柜

等产品)、无线通信设备、移动通信系统

天线及基站附件(包含但不限于基站、室

分、美化天线和馈线附件、无源器件等

产品)；数据中心的机房机柜、数据通信

设备、微型DC柜、微模块系统、数据处

理业务及技术、开发网络集成系统、数

据中心解决方案和配套产品的相关集

成、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与技术咨询

和售后服务及安装服务、建设、运维；

灯杆、智慧路灯、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

系列产品、高低压成套开关电器设备；

通信电源、电源产品及配电设备相关产

品(包含但不限于一体化电源、不间断电

源系统(UPS)、电源分配单元（PDU）等)、

节能系列产品、能源柜；空调设备设计、

研发与销售(包括但不限于工业空调、机

房精密空调设备、基站空调设备、通讯

机柜空调设备)；BBU机柜(包括但不限

于BBU一体化集中机柜、BBU节能机柜

和5G BBU机柜等产品)及相关配套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咨询和服务；

监控系统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动力环境监控系统、智能监

控采集处理服务（器）系统 )；通信测试

设备和施工工具、通用电子电力产品、

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类系统设备及配套

设备(含硬件及软件产品)、自动切换开

关及监控通讯系统、精密设备环境控制

系统及配件、智能门禁和安防系统的产

品和软件的应用、无线传感产品、无线

通讯装置和智能门锁，并从事上述产品

的工程服务及精密设备的集成、维修、

维护和调试(生产仅限分公司经营)；锂

电池(包含但不限于通信电池、储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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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业务范围 

等)、蓄电池(包含但不限于铅酸电池等)

以及BMS系统的设计开发、销售；物联

网云信息计算、物联网整合应用、物联

网解决方案系统集成及销售、物联网集

成项目的建设及运维；移动互联网网络

平台、新网络媒体、电子商务系统平台、

网站、网页的技术开发、设计 ，许可经

营项目是：通信配套设备（包括但不限

于配线设备、光器件和网络机柜等产

品）、无线通信设备、移动通信系统天

线及基站附件（包含但不限于基站、室

分、美化天线和馈线附件、无源器件等

产品）、数据通信设备、数据中心解决

方案的配套产品及相关集成、灯杆、智

慧路灯、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系列产品、

高低压成套开关电器设备、通信电源及

配电设备、节能系列产品、通信测试设

备和通信施工工具、通用电子电力产品、

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类系统设备及配套

设备（含硬件及软件产品）、自动切换

开关及监控通讯系统、精密设备环境控

制系统及配件、智能门禁和安防系统的

产品和软件的应用、无线传感产品、无

线通讯装置和智能门锁的生产，并从事

上述产品的工程服务及精密设备的集

成、维修、维护和调试（生产仅限观澜

分公司经营）；云端数据存储服务、数

据备份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分析；云

计算服务和灾备服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光库科技外，Wang Xinglong、XL Laser 未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华发科技与 Wang Xinglong、XL Laser 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

及《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表决权等相关权利委托期限已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到

期，各方不再续签，一致行动关系及表决权委托自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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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信息披露义务人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

各方不再续签，一致行动关系及表决权委托自动终止，股东 Wang Xinglong 先生

及 XL Laser 所持股份对应的权益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恢复。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

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 Wang Xinglong、XL Laser 在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

议》到期后六个月内，仍将比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遵守《关于

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通知》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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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1 月 16 日，Wang Xinglong、XL Laser 基于与华发科技及其他股东

共同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同意无条件且单方面不可撤销地将其持有的公司全

部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等相关权利委托予华发科技行使，委托期限截至《股份转

让协议》项下转让股份完成过户（2021 年 2 月 22 日）满 36 个月（即 2024 年 2

月 21 日）。 

2021 年 1 月 20 日，公司股东华发科技与 Wang Xinglong、XL Laser 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有效期截至 Wang Xinglong、XL Laser 基于《股份转让协议》将

表决权等相关权利委托予华发科技行使的委托期限到期日。 

鉴于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已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到期，到期后各

方不再续签，股东 Wang Xinglong 先生及 XL Laser 所持股份对应的权益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恢复。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前后具体持股数量、持

股比例及表决权数量、表决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前 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 

持有股份数
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持有表决
权数量
（股） 

持有表决
权占总股
本比例 

持有股份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持有表决
权数量
（股） 

持有表决
权占总股
本比例 

珠海华发科技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58,482,396 23.84% 70,788,345 28.86% 58,482,396 23.84% 58,482,396 23.84% 

XL Laser (HK) 
Limited 

11,597,885 4.73% 表决权委托 - 11,597,885 4.73% 11,597,885 4.73% 

Wang Xinglong 708,064 0.29% 表决权委托 - 708,064 0.29% 708,064 0.29%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

他受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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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涉及人员相关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 Wang Xinglong 先生系公司联席董事长、总经理，信息

披露义务人之二为公司联席董事长、总经理 Wang Xinglong 先生控制的企业。 

1.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达到法定比例的时间、方式的情

况详见本节相关内容。 

2.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的控制或委托关系、股本结构、内部组织架构、内部

管理程序、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所涉及的人员范围等。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的控制或委托关系、股本结构详见“本报告”之“第二

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之“（三）XL Laser

与 Wang Xinglong 先生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XL Laser 共计 1 名董事，根据

XL Laser 公司章程规定，在《条例》及本《章程细则》的规定下，本公司的业务

及事务均由董事管理，董事可行使本公司的一切权力。董事的决定只可由会议上

董事的过半数作出或一致决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支付方式及资金来源。信息披露

义务人 Wang Xinglong 先生除了在公司、XL Laser 任职外，不存在在其他公司任

职的情况；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最近 3 年不存在证券

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上市公司的批准程序。信息披露义务人 Wang 

Xinglong 先生已声明其已经履行诚信义务，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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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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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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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明复印件； 

3、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供

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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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郭瑾   

 

2024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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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XL Laser (HK) Limited 

 

 

法定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Wang Xinglong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Wang Xinglong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Wang Xinglong 

 

2024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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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唐家

湾镇创新三路 399 号 

股票简称 光库科技 股票代码 A股：30062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珠海市横琴新区华金街 58

号 3501 办公-1 

XL Laser (HK) Limited 中国香港 

Wang Xinglong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无□ 

Wang Xinglong与 XL Laser

为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华发科技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华发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

珠海市国资委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其他  （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到期）     赠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股票 

股东名称 

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前 

持有股份数

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有表决权

数量（股） 

持有表决权占

总股本比例 

华发科技 58,482,396 23.84% 70,788,345 28.86% 

XL Laser  11,597,885 4.73% 表决权委托 - 

Wang Xinglong 708,064 0.29% 表决权委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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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股票 

股东名称 

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 

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有表决权

数量（股） 

持有表决权占

总股本比例 

华发科技 58,482,396 23.84% 58,482,396 23.84% 

XL Laser  11,597,885 4.73% 11,597,885 4.73% 

Wang Xinglong 708,064 0.29% 708,064 0.29%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 2024 年 2 月 22 日 

方式：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到期后，各

方不再续签，一致行动关系及表决权委托自动终止。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

减少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 Wang Xinglong、XL Laser 在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

动协议》到期后六个月内，仍将比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

人遵守《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通知》的监管要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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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郭瑾  

 

 

2024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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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XL Laser (HK) Limited 

 

法定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Wang Xinglong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Wang Xinglong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Wang Xinglong  

 

 

2024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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